
電信事業平等接取及號碼可攜服務所涉爭議申請調處 

公告處理期間：60日曆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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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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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通知相對人，

相對人是否提出 

調處同意書 

是 

當事人是否於調處

程序中就調處標的

提起民事訴訟 

是 

否 

視為拒絕調處 
否 

是 

受理申請 

 

作成調處證明書 

 


